淮南市店面标（语）牌设置审批表
	申请单位
	
	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
	

	委托代理人
	
	身份证号
	

	规  格
	
	联系电话
	

	材  质
	
	数  量
	

	设置时间
	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
	行政区域
	

	设置

地点

示意

图
	

	设置

效果

图或

照片
	（设置前效果）
	（设置后效果）

	现场

勘查

意见
	

	市城

市管

理局

意见
	

	说明
	1、此表可作为市局审批路段城市户外广告以及标（语）牌、橱窗、电子显示牌等设置核准审批表；

2、上述标（语）牌等各类设施的安全由设置人负责，并按照批准的时间、位置、规格设置，设置期满后，设置人应当及时办理延期手续或自行拆除;

3、如占用建筑物及市政、园林等设施，申请人应征得产权人或管理人同意，涉及消防安全的应提供消防部门意见；

4、因城市管理或城市开发建设需要拆除标（语）牌的，设置人应自行无偿拆除;

5、申请人承诺所填写和提交的材料信息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自觉履行以上各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淮南市城市管理局
